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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卡拉支付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2026年5月29日（星期五）下午2:3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

月29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00-3: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9日上午9:15至下午3:00期间的任意

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北清路中关村壹号D1座拉卡拉支

付股份有限公司六楼会议室

（三）会议召集人：拉卡拉支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四）投票方式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社会公众股

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五）会议主持人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孙陶然先生主持召开。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公司截至股权登记日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776,664,942股。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693人，代表股份 267,347,261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34.422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人，代表股份 72,252,65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302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690人，代表股份 195,094,60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25.1195%。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691人，代表股份 26,601,950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25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2人，代表股份 16,999,852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2.1888%。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689 人，代表股份 9,602,09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2363%。

（二）公司部分董事、董事会秘书及见证律师出席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会议。

四、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提案 1.00 关于审议公司 2025 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5,666,55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713%；

反对 1,441,0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390%；弃权

239,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9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921,2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6820%；反对 1,441,0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5.4169%；弃权 239,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4,900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011%。

提案 2.00 关于审议公司 2025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5,771,16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105%；

反对 1,522,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696%；弃权

53,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19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5,025,8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0752%；反对 1,522,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5.7248%；弃权 53,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300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00%。

提案 3.00 关于审议董事会 2025 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5,675,75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748%；

反对 1,427,2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338%；弃权

244,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3,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930,4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7166%；反对 1,427,2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5.3651%；弃权 244,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3,400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184%。

提案 4.00 关于增加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5,437,85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858%；

反对 1,652,8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182%；弃权

256,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3,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692,5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8223%；反对 1,652,8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6.2131%；弃权 256,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3,400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646%。

提案 5.00 关于制定公司《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5,323,05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429%；

反对 1,763,6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597%；弃权

260,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7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577,7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3907%；反对 1,763,6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6.6296%；弃权 260,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600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796%。

提案 6.00 关于审议公司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6,090,99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372%；

反对 1,680,4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075%；弃权

323,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3,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5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598,48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1353%；反对 1,680,4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7.4348%；弃权 323,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3,400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300%。

提案 7.00 关于审议公司 2026 年度非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9,973,05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998%；

反对 1,804,1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506%；弃权

317,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9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480,5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0254%；反对 1,804,1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6.7819%；弃权 317,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600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928%。

提案 8.00 关于审议续聘年度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5,351,55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535%；



反对 1,684,9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302%；弃权

310,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3,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606,2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4979%；反对 1,684,9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6.3338%；弃权 310,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3,400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683%。

提案 9.00 关于补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5,345,35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512%；

反对 1,648,6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167%；弃权

353,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4,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600,0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4746%；反对 1,648,6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6.1973%；弃权 353,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4,000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281%。



提案 10.00 关于对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5,190,35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932%；

反对 1,798,3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726%；弃权

358,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4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445,0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8919%；反对 1,798,3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6.7601%；弃权 358,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600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480%。

提案 6的关联股东孙陶然持有 55,252,800 股股份、黄图平持股 3,999,852

股股份，已回避表决。

提案 7的关联股东孙陶然持有 55,252,800 股股份，已回避表决。

提案 2.00、4.00 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由出席股东会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五、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陈益文、杜歆

（三）结论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

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项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本次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拉卡拉支付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

会的法律意见书》；

3．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拉卡拉支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5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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